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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 

《铁路技术管理规程》（简称《技规》）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

法》《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是我国铁路技术管理的基本

规章。《技规》规定了各部门、各单位、各工种在从事铁路运输生产时，必须

遵循的基本原则、责任范围、工作方法、作业程序和相互关系，规定了信号的

显示方式和执行要求；明确了铁路工作人员的主要职责和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 

《技规》分为高速铁路和普速铁路两部分，与普速铁路相比，由于大量

新技术和新设备的投入，高速铁路具有新的技术特点。《铁路技术管理规程

（高速铁路部分）》全面构建了高速铁路技术管理体系，不仅能适应当前高

速铁路新的技术特点，也为保证高速铁路的运营安全和持续稳定奠定了基础。 

当前，我国高速铁路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急需大批高速铁路运营管理

方面的技术人员和应用型人才，为适应铁路运输专业发展以及培养相关人才

的需要，根据交通运输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编写了本书。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绪论、技术设备、行车组织基本要求、编组列车、调

度指挥、列车运行、限速管理、调车工作、施工维修、灾害天气行车、设备故



 

 

障行车、非正常行车组织、救援、安全工作、案例分析等。 

本书内容由左大杰（负责第一章、第四章的编写）、薛锋（负责第二章、

第三章、第五章、第六章、第十四章的编写），何必胜（负责第七章～第十

章的编写）、张守帅（负责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十五章的编

写）编著而成，全书由薛锋负责统稿。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交通运输相关专业学生的教材使用，也可作为铁路

及城市轨道交通行车有关工种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籍。 

本书编写过程中参考了诸多相关文献，在此向其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铁路技术设备、行车组织理论与实践仍在快速发展中，以及受限于

编者水平和能力，本书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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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本章重点： 

（1）高速铁路概念。 

（2）高速铁路技规管理规程制定的必要性。 

（3）高速铁路技规的主要作用及其主要内容。 

 

 

众所周知，铁路所具有的极高安全性是其重要的技术经济特征之一。但是，铁路列

车运行速度可达350 km/h以上，列车质量可达20 000 t以上，具有如此巨大动能、动量

的物体，其危险的物理属性是不言而喻的。那么，铁路安全的技术属性又是从何而来的

呢？这正是本书将要解决的问题。 

第一节  铁路法律法规及规章体系 

铁路是由车、机、工、电、辆（车务段、机务段、工务段、电务段、车辆段）以及

供电、信息等子系统共同构成的一个复杂大系统。如何组织安全、高效生产是一个复杂

1 第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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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必须有一整套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体系予以保证，主要包括法律、行政法规、

法规性文件、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五个层级。 

一、铁路法规制度 

（一）法律 

与铁路运输有关的法律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以下简称《铁路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以下简称《安全生产法》）。此外，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涉及铁路法律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涉及铁路的解释，

也归于此类范畴。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 

为了保障铁路运输和铁路建设的顺利进行，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生活的

需要，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于1990年9月7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五次会议通过，自1991年5月1日起施行，是我国管理铁路的第一部大法。距今先后经

历过两次修订，根据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

《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2015年4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等五部法律的决

定》第二次修正，也即是当前最新版本。 

该法律适用于国家铁路、地方铁路、专用铁路和铁路专用线。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http://www.nra.gov.cn/jgzf/flfg/fl/201312/t20131231_4128.shtml
http://www.nra.gov.cn/jgzf/flfg/fl/201507/t20150709_1584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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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8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于2002年11月1日正式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是安全生产的专门法律，它确立了我国安全生产的

基本法律制度，适用于中国境内所有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包括所有矿山、建筑、

铁路、民航、交通等行业。消防安全、道路安全、水上交通安全、民用航空安全等相关

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则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 

2021年6月1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决定，本次为第三

次修正。 

（二）行政法规 

行政法规一般由国务院以“条例”的形式发布，如《铁路安全管理条例》《铁路交通

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等。各省级人民政府也能以“条例”的形式发布行政法规，

如《四川省铁路安全管理条例》。 

1.《铁路安全管理条例》 

《铁路安全管理条例》是2013年7月24日国务院第18次常务会议通过，并在2013年8

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39号公布的文件，自2014年1月1日起施行。该《条

例》分总则、铁路建设质量安全、铁路专用设备质量安全、铁路线路安全、铁路运营安

全、监督检查、法律责任、附则共计8章108条。该《条例》中第108条决定，自2014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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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日废止2004年12月27日国务院公布的《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 

2.《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  

为了加强铁路交通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规范铁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减少人员伤

亡和财产损失，保障铁路运输安全和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和其他有关

法律的规定，制定了《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 

《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是经2007年6月27日国务院第182次常务

会议通过，2007年7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01号公布的文件；根据2012年11

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28号公布、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国务院关于

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正。该《条例》分总则、事故等级、事故报告、

事故应急救援、事故调查处理、事故赔偿、法律责任、附则8章40条，自2007年9月1

日起施行。  

（三）法规性文件 

法规性文件一般由国务院或国务院办公厅以文件形式印发。 

1.《国务院关于改革铁路投融资体制加快推进铁路建设的意见》  

铁路是国家重要的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运输方式。改

革铁路投融资体制，加快推进铁路建设，对于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带动相关产业

发展、拉动投资合理增长、优化交通运输结构、降低社会物流成本、方便人民群众安全

出行，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铁路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与经济

社会发展需要、其他交通方式和国外先进水平相比，铁路仍然是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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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环节，发展相对滞后。当前，铁路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实现了政企分开，为深

化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更好地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促进铁路持续发展创造了良好

条件。为此，国务院2013年8月9日印发了《国务院关于改革铁路投融资体制加快推进铁

路建设的意见》（国发〔2013〕33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铁路建设实施土地综合开发的意见》  

为落实《国务院关于改革铁路投融资体制加快推进铁路建设的意见》（国发〔2013〕

33号），实施铁路用地及站场毗邻区域土地综合开发利用政策，支持铁路建设，经国务

院同意，2014年7月29日印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铁路建设实施土地综合开发的

意见》（国办发〔2014〕37号）。该意见按照支持铁路建设与新型城镇化相结合、政府

引导与市场自主开发相结合、盘活存量铁路用地与综合开发新老站场用地相结合等基本

原则，提出了共18条意见，对于实施铁路用地及站场毗邻区域土地综合开发利用具有重

要意义，是加快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和铁路建设速度的重要举措。 

四、部门规章 

部门规章一般由国务院各部委以部令的形式发布。例如：《铁路无线电管理办法》

（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令2021年第56号）、《高速铁路安全防护管理办法》（交

通运输部令2020年第8号）、《铁路机车车辆驾驶人员资格许可办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交通运输部令2019年第43号）、《铁路运输企业准入许可办法》（交通运输部令2014

年第19号）、《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铁路运输企业准入许可办法>的决定》（交通运

http://www.nra.gov.cn/jgzf/flfg/bmgz/202108/t20210818_191226.shtml
http://www.nra.gov.cn/xxgkml/xxgk/xxgkml/202005/t20200514_107719.html
http://www.nra.gov.cn/jgzf/flfg/bmgz/201912/t20191226_9833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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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部令2017年第31号）等。 

铁路2013年3月实行政企分开之后，部分部门规章至今仍在沿用，如《铁路交通事

故调查处理规则》（铁道部令30号）。 

1949年6月2日，铁道部发布第一部《铁路行车事故处理规则》（以下简称《事规》），

1949年6月10日施行。此后直至2000年4月28日，同年7月11日执行的第十一部《事规》。

在2007年7月11日国务院公布《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之后，铁道部

于2007年8月28日公布第十二部《铁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规则》（铁道部令第30号），

2007年9月1日施行，并沿用至今。 

2012年1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布第628号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和

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其中，《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

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被删去。修改为事故造成铁路运输企业承运的货物、包裹、

行李损失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原文是：事故造成铁路旅客人身伤亡和自带行李损失的，铁

路运输企业对每名铁路旅客人身伤亡的赔偿责任限额为人民币15万元，对每名铁路旅客

自带行李损失的赔偿责任限额为人民币2 000元。 

五、规范性文件 

规范性文件一般由政府主管部门或行业监督管理部门以文件的形式发布。例如，《国

家铁路局关于印发《国家铁路局政府信息公开实施办法（暂行）》的通知》（国铁综〔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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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号）、《国家铁路局政府信息公开实施办法》（国铁综〔2019〕21号）等。 

违反《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的典型案例如下。 

专栏 1-1  南宁铁路安监办发布了 16 起违反 

《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的典型案例 

学习要求：（1）收集整理《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铁

路安全管理条例》两部法规；（2）理解铁路法律法规对于铁路安全工作的

重要作用 

为加强铁路外部安全环境整治，维护铁路运输安全畅通，南宁铁路安

全监督管理办公室（简称“南宁铁路安监办”）于近日公开了违反《铁路安全

管理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铁路安全管理条例》行为的16起典型案例，

对破坏损毁铁路设备设施、高铁入网等7类危及铁路运输安全的行政处罚信

息进行了通报。 

01 破坏损毁铁路设备设施（共5起） 

2021年5月7日，某贸易开发有限公司员工覃某铭聘请劳务人员在果场

地块开荒砍树作业，部分树木倾倒损毁南广线K310+380附近高铁防护栅栏

刺笼8米，导致栅栏防护功能失效。 

该行为违反《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第五十一条“禁止毁坏铁路线路、站

台等设施设备和铁路路基、护坡、排水沟、防护林木、护坡草坪、铁路线路

http://www.nra.gov.cn/jgzf/flfg/gfxwj/zt/xxgk/202001/P02020011434148803929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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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网及其他铁路防护设施”的规定。铁路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覃某铭罚款  1 

000元的处罚，并责令贸易开发有限公司赔偿铁路运输单位损失1 180元。 

2021年5月11日，南宁市良庆区男子梁某杰驾驶农用车拉运木头时，因

操作不当造成邕北下行线K16+780处高铁防护栅栏及刺丝滚笼损毁，随后开

车离开现场，未向有关部门报告。 

该行为违反《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第五十一条“禁止毁坏铁路线路、站

台等设施设备和铁路路基、护坡、排水沟、防护林木、护坡草坪、铁路线

路封闭网及其他铁路防护设施”的规定。铁路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梁某杰行政

拘留5日的处罚。 

2021年6月20日，钦州市沙坪镇村民仇某任、仇某强，违法在黎钦线

K45+700处铁路安全保护区内焚烧衣物、棉被，火势蔓延至铁路栅栏内，导

致栅栏网片出现不同程度的损坏，线路区间封锁61分钟。 

该行为违反《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禁止在铁路线路安全保

护区内烧荒、放养牲畜、种植影响铁路线路安全和行车瞭望的树木等植物”

的规定。铁路公安机关依法给予仇某任罚款200元的处罚。 

2021年 6月 21日，广西桂林市全州县男子蒋某建，故意从衡柳线

K220+841处公跨铁上跨桥向高铁线路抛掷砖块、杉木等，导致通过该处的

旅客列车受阻，严重威胁高铁运输和旅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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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行为严重违反《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第七十七条第（三）款“禁止在

铁路线路上放置、遗弃障碍物”的规定。铁路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蒋某建拘留

并采取强制监视等措施。 

2021年6月26日，广西隆安县村民黄某、黄某练，破坏南昆铁路K73+600

处防护栅栏网片，进入网内砍伐树木。 

该行为违反《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第七十七条第（六）款“禁止拆盗、

损毁或者擅自移动铁路设施设备、机车车辆配件、标桩、防护设施和安全

标志”的规定。铁路公安机关依法分别给予黄某、黄某练二人行政拘留3日的

处罚。 

02 高铁入网（共2起） 

2021年5月14日，广西某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施工维修人员钟某坚，

擅自搭梯子攀爬柳南客专K53+700处交通涵，进入高铁封闭区检修通信设

备，造成动车组晚点运行。 

该行为违反《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第七十七条第（八）款“禁止擅自进

入铁路线路封闭区域或者在未设置行人通道的铁路桥梁、隧道通行”的规定，

铁路公安机关依法给予钟某坚罚款200元的处罚。南宁铁路安监办依法对该

公司负责人进行了安全生产约谈。 

2021年6月28日，河南安阳县男子李某乐，擅自攀爬南昆客专K219+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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栅栏进入高铁封闭区行走，造成3列动车组晚点运行。 

该行为违反《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第七十七条第（八）款“禁止擅自进

入铁路线路封闭区域或者在未设置行人通道的铁路桥梁、隧道通行”的规定。

铁路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李某乐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 

03 违法施工（共1起） 

2021年5月28日8时许，广西贺州兴能电力建设有限公司项目施工负责

人黄某胜、罗某辉，在未经铁路部门同意，擅自在益湛线K570 +111处铁路

涵洞内挖掘坑穴铺设电缆。 

该行为违反《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条“在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

建造建筑物、构筑物等设施，取土、挖砂、挖沟、采空作业或者堆放、悬

挂物品，应当征得铁路运输企业同意并签订安全协议，遵守保证铁路安全

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施工安全规范，采取措施防止影响铁路运输安全”

的规定。铁路公安机关依法给予黄某胜、罗某辉行政拘留2日的处罚。 

04 爬乘列车（共1起） 

2021年6月17日，广西宾阳县村民蒙某年，违法在湘桂线邕宁站爬乘

25208次货物列车车厢至沙江站回宾阳。 

该行为违反《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第七十七条第（十二）款“禁止钻车、

扒车、跳车”的规定。铁路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蒙某年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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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在铁路安保区内放飞无人机（共2起） 

2021年5月6日，广西梧州市男子闫某铎，未经审批报备，擅自在南广

线梧州南站铁路接触网上空约20米处使用无人机拍摄民房；2021年6月28

日，四川隆昌市男子曾某，未经审批报备，擅自使用无人机在钦州东站铁

路附近航拍。 

该行为违反《广西壮族自治区铁路安全管理条例》三十四条第二项“禁

止在铁路电力线路（包括电气化线路供电接触网设备）导线两侧各五百米

范围内飞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或者升放风筝、气球、孔明灯等低空飘浮

物体。确因现场勘查、施工作业需要飞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应当按

照规定获得批准，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并提前五个工作日通知铁路

运输企业”的规定。铁路公安机关依法分别给予闫某铎、曾某罚款500元的处

罚。 

06 阻挡车门（共2起） 

2021年5月16日，广西柳城县旅客韦某文，乘坐南宁至百色D8463次列

车到达田东站时，在列车车门正在关闭时下车，造成列车二次关门晚开；

2021年7月19日，广西武鸣区府城镇旅客陶某琴，乘坐南宁东至北海D1793

次列车到达合浦站时，在列车车门正在关闭时用行李箱阻挡，造成列车二

次关门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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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行为违反《广西壮族自治区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一）

款“禁止干扰检票闸机或者车门开、关，强行进出检票闸门、上下列车”的规

定。铁路公安机关依法分别给予韦某文、陶某琴罚款200元的处罚。 

07 动车吸烟（共3起） 

2021年7月11日，广西贺州市旅客沈某声乘坐贵阳东至广州南D1875次

动车。列车到达阳朔站时，沈某声在6号车厢内车门旁吸烟，被列车工作人

员发现并制止。 

该行为违反《广西壮族自治区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第（十）

款“在禁止吸烟的列车上、列车的禁烟区域内吸烟或者能够产生烟雾的香烟

替代品，以及在动车组列车上使用能够诱发烟雾报警的自带加热食品等”的

规定。铁路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沈某声罚款500元的处罚。 

2021年7月12日，广西来宾市旅客覃某斌乘坐怀化南至南宁东D3969次，

途径祁阳站至永州站间时，违法在车厢厕所内吸烟，引发列车烟雾报警导

致列车降速运行；2021年7月17日，云南省红河州泸西县旅客杨某平，乘坐

南宁至百色D3937次列车，违法在厕所内吸烟，引发列车烟雾报警导致列车

降速运行。 

上述行为违反《广西壮族自治区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第

（十）款“在禁止吸烟的列车上、列车的禁烟区域内吸烟或者能够产生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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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的香烟替代品，以及在动车组列车上使用能够诱发烟雾报警的自带加

热食品等”的规定。铁路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覃某斌、杨某平行政拘留 5日

的处罚。 

二、铁路行业规章 

（一）铁路技术管理规程 

《铁路技术管理规程》（简称《技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铁路运

输安全保护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是铁路技术管理的基本规章。铁路其他规章和

规范性文件以及各部门、各单位制定的技术管理文件等，都必须符合《铁路技术管理规

程》的规定。我国铁路《技规》的编制工作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一版《技规》

于1950年1月出版，以后随着中国铁路的不断发展，先后进行过11次修订，当前版本为

2017年的修订版。 

现行《技规》包括高速铁路和普速铁路两部分，其中：普速铁路部分适用于200 km/h

以下的铁路（仅运行动车组列车的铁路除外），高速铁路部分适用于200 km/h以上的铁

路以及仅运行动车组列车的铁路。 

此外，各铁路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路局”）应根据《技规》规定的原则，

结合管内具体条件，制定普速铁路《行车组织规则》《车站行车工作细则》《段行车工

作细则》和高速铁路《行车组织细则》等规章。 

（二）铁路行车组织规则 

《铁路行车组织规则》（以下简称《行规》）是根据《铁路技术管理规程》（普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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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部分）的规定，并结合各局的具体情况和广大职工生产实践经验制定的补充规则，

是各局普速铁路行车组织的基本法规。 

《行规》一般由总则、用语说明、行车设备、编组列车、调车工作、行车闭塞、列

车运行与接发、通信信号、特殊规定、事故救援及应急处理、附则等部分构成，各铁路

局集团公司间大同小异。 

（三）铁路行车组织规则 

《铁路行车组织细则》（以下简称《行细》）是根据《铁路技术管理规程》（高速

铁路部分）的规定，并结合各局的具体情况和广大职工生产实践经验制定的补充规则，

是各局高速铁路行车组织的基本法规。 

《行细》一般由总则、技术设备、行车组织基本要求、编组列车、调度指挥、行车

闭塞、接发列车、列车运行、限速管理、调车作业、施工维修、恶劣天气行车、设备故

障行车、非正常行车组织、信号显示、附则、重点用语说明等部分构成，各铁路局集团

公司间大同小异。 

（四）站段工作细则 

为切实加强全路基本站段基础工作，进一步完善专业管理，适应基本站段体制改革

的工作需要，铁路局集团车站、段归口管理部门负责基本规章制度及上级专业规章制度

的细化、落实。车站应制定《车站行车工作细则》（以下简称《站细》）；段根据需要

制定《段行车工作细则》（以下简称《段细》）。 

1.《车站行车工作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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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站行车工作细则》（简称《站细》）是车站行车工作组织的基本规章，是车站

编制日常作业计划，执行接发列车、调车作业和各项技术作业，进行日常运输生产分析

总结、铁路局集团下达技术指标任务的主要依据。凡在车站作业的车务、机务、车辆、

工务、电务、供电、信息等部门人员必须遵照执行。 

《站细》由车站站长会同有关单位，根据规程和有关规定，结合具体情况进行编制

和修订。车站技术管理和作业组织应在《站细》中规定，其主要内容包括： 

（1）车站技术设备的基本情况及使用、管理规定。 

（2）日常作业计划及生产管理制度。 

（3）行车组织工作，含接发列车和调车工作。 

（4）与行车有关的客运、货运、军事运输工作。 

（5）列车技术作业程序和时间标准。 

（6）车站通过、改编能力。 

（7）作为附件的有关资料：如附注有坡度的车站线路平面图、进站信号机外制动距

离内平纵断面图、联锁图表及电气化区段接触网高度分相分段绝缘器位置、驼峰控制系

统及厂矿企业在站内作业安全协议。 

机务、车辆、工务、电务、供电、通信、信息、房建等单位须及时向车站（车务段）

提供有关的技术资料，车站（车务段）应及时将《站细》或有关内容摘录分发给有关处

所和单位。凡在车站参加作业的站、段、所等有关人员，均须熟悉和执行《站细》的有

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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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段行车工作细则》 

《段行车工作细则》（简称《段细》），是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铁路局集团直属段

的管理工作，确保安全生产有序可控，运输组织科学合理，结合车务系统实际，特制定

的工作细则。 

“段”是铁路局集团下属的铁路运输基层生产单位，各段必须按照《细则》要求，严

格接受铁路局集团的监督、检查和管理，确保运输生产的安全、正点和各项运输生产指

标的完成。制定《段细》的单位由铁路局集团规定。 

第二节 《技规（高速部分）》概述 

现行《技规》包括高速铁路和普速铁路两部分，其中：普速铁路部分适用于运行速

度200 km/h以下的铁路（仅运行动车组列车的铁路除外），高速铁路部分适用于运行速

度200 km/h以上的铁路以及仅运行动车组列车的铁路。本部分内容为高速铁路部分。  

一、高速铁路的概念 

《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第一百零七条规定：高速铁路是指设计开行时速250 km以上

（含预留），并且初期运营时速200 km以上的客运列车专线铁路。  

根据国家铁路局规定：新建设计开行速度250 km/h（含预留）及以上动车组列车，

初期运营速度不小于200 km/h的客运专线铁路。

根据UIC（国际铁路联盟）规定：新建时速250 km及以上的铁路和既有线经过改造

达到时速200 km及以上的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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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内容可见，不同的文件对高速铁路的定义不同，国家铁路局的定义与《铁路

安全管理条例》类似，但强调线路应当是新建的，且开行的列车为动车组，并将250 km/h

以上的线路作为高速铁路。而UIC则将既有线改造的线路也作为高速铁路。 

二、《技规（高速部分）》的适用范围 

高速铁路部分，适用于运行速度200 km/h及以上的铁路和运行速度200 km/h以下仅

运行动车组列车的铁路。200 km/h客货共线铁路有关货运技术设备的要求参照本规程普

速铁路部分执行。 

《技规（高速部分）》的适用范围之所以如此规定，主要是考虑到高速铁路普遍采

用调度集中控制CTC和列控系统CTCS，这两套技术设备对行车组织方式有极大的影

响，采用了该技术设备的线路，即便是速度等级较低，其行车组织方式也和高速铁路

相同。 

三、《技规（高速部分）》的主要内容 

《技规》中高速铁路部分，共三编、25章、498条，规定了国家铁路的基本建设、产

品制造、验收交接、使用管理及保养维修方面的基本要求和标准；规定了各部门、各单

位、各工种在从事铁路运输生产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责任范围、工作方法、作业

程序和相互关系；规定了信号的显示方式和执行要求；规定了铁路建筑限界和机车车辆

限界；规定了有关行车凭证和表格的式样。 

第一编  技术设备，9章201条。主要对技术设备进行基本规定，提出基本要求，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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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的规定和要求由相关专业技术规章明确。高铁部分不含TDCS、驼峰信号；普铁部分

含CTCS-2级列控系统，不含CTCS-3级列控系统。 

第二编  行车组织，11章258条。高铁部分和普铁部分的写法不同，普铁部分维持

了既有的编写模式，高速铁路部分借鉴发达国家铁路规章按场景编写的模式，力求将一

个个行车技术作业场景描述清楚、完整，便于工作人员操作执行。 

第三编  信号显示，5章39条。高铁部分按进站、出站、进路信号常态点灯、灭灯

编写，无响墩及火炬信号，仅有动车组列车标志；普铁部分仍按三显示、四显示编写，

保留臂板信号机内容。 

 

总    则 

第一编  技术设备 

    第一章  基本要求 

    第二章  线路、桥梁及隧道 

    第三章  信号、通信 

    第四章  铁路信息系统 

    第五章  车站及枢纽 

    第六章  机车车辆 

    第七章  供电、给水 

    第八章  房屋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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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铁路用地 

第二编  行车组织 

    第十章  基本要求 

    第十一章  编组列车 

    第十二章  调度指挥 

    第十三章  列车运行 

    第十四章  限速管理 

    第十五章  调车工作 

    第十六章  施工维修 

    第十七章  灾害天气行车 

    第十八章  设备故障行车 

    第十九章  非正常行车组织 

    第二十章  救援 

第三编  信号显示 

    第二十一章  基本要求 

    第二十二章  固定信号 

    第二十三章  移动信号及手信号 

    第二十四章  信号表示器及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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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五章  听觉信号 

 

专栏 1-2  中国铁路总公司关于印发《铁路技术管理规程》的通知 

学习要求：（1）收集整理铁科技〔2008〕222号、铁科技〔2009〕116

号、铁科技〔2009〕212号等三个文件；（2）了解《铁路技术管理规程（高

速部分）》的发展过程。 

中国铁路总公司关于印发《铁路技术管理规程》的通知 

总公司所属各单位，各铁路公安局，各铁路公司（筹备组），总公司机

关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铁路技术管理规程》（技术规章编号：TG/01—2014）已于2014年5月

27日经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另发单行本），自2014年11

月1日起施行。 

原铁道部印发的《铁路技术管理规程》（铁道部令第29号）、《铁路技

术管理规程第358条修改内容》（铁科技〔2008〕205号）、《铁路200~250 km/h

既有线技术管理办法》（铁科技〔2008〕222号）、《铁路客运专线技术管

理办法（试行）》（200~250 km/h部分）（铁科技〔2009〕116号）、《铁

路客运专线技术管理办法（试行）》（300~350 km/h部分）（铁科技〔2009〕

212号）、《〈铁路客运专线技术管理办法（试行）〉修改补充内容》（铁

运〔2011〕47号）、《〈铁路客运专线技术管理办法（试行）〉修订补充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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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铁科技〔2012〕4号）、《京津城际铁路技术管理暂行办法》（铁科

技〔2008〕99号）中国铁路总公司同时停止执行。中国铁路总公司印发的《〈铁

路客运专线技术管理办法（试行）〉补充规定》（铁总运〔2013〕148号）、

《铁路客运专线技术管理办法（试行）补充内容》（铁总运〔2014〕154号）

同时废止。 

本规程由高速铁路部分和普速铁路部分两本组成，由中国铁路总公司科

技管理部负责解释，中国铁道出版社出版发行。各有关单位应根据本规程制

定、修改、补充完善相应规章制度，并将执行中的有关情况及时反馈中国铁

路总公司科技管理部和运输局。 

 

中国铁路总公司 

2014年6月29日 

 

资料来源：摘录于《铁路技术管理规程（高速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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